一次性吸纳就业业务流程图
申请
符合条件的企业向经营所在地县（市、区）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申请




受理审核
经县（市、区）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受理初审后，由该县（市、区）级人社部门审核。




审核公示
经审核符合补贴条件的，在县（市、区）级政府部门网站或人社部门网站进行5个工作日的公示。






资金拨付
经公示无异议的，将补贴拨付到申请单位在银行开立的基本账户。





